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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718

证券简称：海利生物 公告编号：

2016－001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明先生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的主要内容：以2015年末总股

本28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未分配利润送红股，每10股送红股1股，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1.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股。

对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提议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全体董事均表示同意，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提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实际控制人未来6个月内没有减持计划。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1月8日下午收市后收到公司

实际控制人张海明先生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为了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议的主要内容

为回报全体股东，让所有投资者分享公司经营成果，同时兼顾公司流动性，以及考虑到短期内存在

重大投资及重大现金支出，张海明先生提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2015年末总股本28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未分配利润送红股，每10股送红股1股，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股。 上述方案

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644,000,000股。

张海明先生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上述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对上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明先生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后，张海明、张

悦、苏斌、陈晓共四名董事对该预案进行了讨论，并以通讯方式征求了董事周颖华、陈连勇，独立董事梁

芬莲、卫秀余、陈磊的意见，上述九名董事一致认为：

该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和利益，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匹配，并不会造成公司流

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

配政策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九名董事书面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在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

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三、公司董事及提议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一）公司提议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提议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海明先生在公司董事审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议前的6个月内，

实施完成了公司股份增持计划。 张海明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2015年7月22日、23日合计增持公司股份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107%；于2015年7月24日增持公司股份2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64%；于2015年7月28日

增持公司股份2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86%；于2015年7月29日增持公司股份339,98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1214%；于2015年7月30日增持公司股份4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46%；于2015年7

月31日增持公司股份10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89%。上述增持计划实施前后，张海明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情况如下：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持股情况

（截止2015年7月21日）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持股情况

（截止2015年7月31日）

直接持股

（股）

间接持股

（股）

合计持股

（股）

持股比例

（%）

直接持股

（股）

间接持股（股） 合计持股（股）

持股比例

（%）

4,901,050 100,288,265 105,189,315 37.5676 5,910,939 100,288,265 106,199,204 37.9283

（二）公司提议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来6个月内的增减持计划

1、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明先生未来6个月内无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

2、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9）披露，根据

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张海明先生不排除通过合理方式继续增持公司股票的可能。 公司将持续关注张海

明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董事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在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议前的6个月内，除前述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

份外，其他董事未发生持股变动情况。

（四）公司董事未来6个月的增减持计划

截止目前，公司董事未来6个月内无增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利润分配预案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明先生作出的提议，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

配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全体董事均书面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实际控制人

张海明先生同时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上述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前6个月内，公司不存在限售股解禁及限售期

即将届满的情形；后6个月内，公司存在部分首发限售期为12个月的股份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形，具体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限售期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1 NAVIGATION�FIVE�LIMITED 23,012,500 12个月 2016年5月16日

2 百灏投资有限公司 15,341,667 12个月 2016年5月16日

3 生科智联有限公司 9,205,000 12个月 2016年5月16日

4 上海利苗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350,000 12个月 2016年5月16日

5

新远景成长（天津）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6,973,485 12个月 2016年5月16日

6 深圳瑞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97,348 12个月 2016年5月16日

（三） 公司董事会提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中的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

分，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9日

证券代码：

603718

证券简称：海利生物 公告编号：

2016－002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通过

复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

于公布上海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2015年度评价结果等情况的通知》（沪经信技 〔2015〕874号）， 根据

《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沪经信技（2015）214号）的规定，公司技术中心在上海市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2015年的评价结果为良好，顺利通过复评。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情况简介

公司技术中心于2013年被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

地方税务局、上海海关共同认定为上海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沪经信技〔2013〕859号）。 根据《上海市

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沪经信技（2015）214号）的规定，对已认定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每两年开

展一次评价工作；评价结果不合格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将被撤销其认定资格。 本次通过上海市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2015年度评价后，公司技术中心将连续两年具有上海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技术中心通过上海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2015年度评价，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公司具备行业领先

的研究开发与创新能力的认可，是对公司完善的研究、开发、试验条件及优秀管理团队的肯定。 公司将

继续坚定推进企业技术中心建设，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能力，打造更为优秀的技术研发团队，为企业可

持续、健康发展及行业技术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9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600521

公告编号：临

2016-002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

GMP

证书》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月8日发布了《浙江华海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品GMP证书>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要求，现将相关信息补充如下：

1、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公司于2014年底开始对本次认证所涉及的原

料药进行生产环境的变更，包括设备更新、检修，并通过国家药监局的检查批准，获得此次

《药品GMP证书》，该投入共计约1800万元。

2、据统计，富马酸酮替芬原料药2014年全球销售量约3.5吨。

3、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信息，目前国内富马酸酮替芬原料药批准生产上市的厂家共7

家，分别是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苏泊尔制药有限公司、苏州弘森药业有限公

司、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集团致君（苏州）制药有限公司、台州市新宁制药有

限公司、山东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六年一月九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600521

公告编号：临

2016-004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雷奈酸锶干混悬剂获得药物临床

试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雷奈酸锶干混悬剂《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临床试验批件的主要内容

1、药物名称：雷奈酸锶干混悬剂

2、批件号：2015L05557

3、剂型：口服混悬剂

4、规格：2g（以C12H6N208SSr2计）

5、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6、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7、申请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试

验。

2013年3月，公司就雷奈酸锶干混悬剂向国家药监局首次提交临床试验申请并获得受

理；2015年12月，国家药监局同意就该药物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 截至目前，公司已合

计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40万元。 公司将严格按照批件要求开展临床试验，并于临床试验

结束后向国家药监局递交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文件，申报生产注册批件。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情况

雷奈酸锶干混悬剂主要用于治疗绝经期妇女骨质疏松症，可以降低脊椎和髋部骨折的

危险。雷奈酸锶由法国Servier（施维亚）公司研发，于2004年11月15日首次在爱尔兰上市。

目前雷奈酸锶已在全球多个国家成功上市,国内只有进口原研公司Servier的药品销售，但

有多家企业正在申报进程中。

据统计，全球骨质疏松症市场销售额从2003年的约50亿美元猛增至目前的100多亿美

元。雷奈酸锶作为一种既能刺激骨细胞形成，又能抑制骨细胞吸收功能的药物，具有较好的

发展前景。

三、风险提示

医药产品的研发，包括临床试验以及从注册申报到产业化生产的周期较长，环节较多，

存在着技术、审核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未来产品的竞争形势也将发生变化。公司将密

切关注药品注册申请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六年一月九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600521

公告编号：临

2016-003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雷米普利片获得药物临床试验

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雷米普利片《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临床试验批件的主要内容

（一）雷米普利片

1、药物名称：雷米普利片

2、批件号：2015L05002

3、剂型：片剂

4、规格：2.5mg

5、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6、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7、申请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试

验。

（二）雷米普利片

1、药物名称：雷米普利片

2、批件号：2015L05003

3、剂型：片剂

4、规格：5mg

5、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6、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7、申请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试

验。

2012年12月， 公司就雷米普利片向国家药监局首次提交临床试验申请并获得受理；

2015年12月，国家药监局同意就该药物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 截至目前，公司已合计

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110万元。 公司将严格按照批件要求开展临床试验，并于临床试验

结束后向国家药监局递交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文件，申报生产注册批件。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情况

雷米普利片由法国赛诺菲-安万特（sanofi-aventis）公司研制，并于1989年9月11日

在法国首次上市，1991年获美国FDA批准上市，商品名Triatec（瑞泰）。目前该药物已在全

球大部分国家上市，上市剂型有片剂和胶囊。

2001年12月17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法国赛诺菲-安万特的雷米普利片进口上市；2003

年8月5日，昆山龙灯瑞迪制药有限公司就该药品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商品名为“瑞

素坦” 。 目前，国内已有2家厂商取得该药品的生产批文，分别为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

司和昆山龙灯瑞迪制药有限公司。据统计，2012年，雷米普利在全球的销售额已达12.4亿美

元，并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 国内医院临床使用较多的是法国赛诺菲-安万特公司提供的

片剂，2013年占据雷米普利医院市场的86.8%。

三、风险提示

医药产品的研发，包括临床试验以及从注册申报到产业化生产的周期较长，环节较多，

存在着技术、审核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未来产品的竞争形势也将发生变化。公司将密

切关注药品注册申请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六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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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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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新增房地产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第四季度，公司新增房地产项目33个，情况如下：

1． 西安雁塔区鱼化工业园（绿地国际花都）YT1-16-1、YT1-21-1、YT1-21-2地

块。 该项目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科技路西延段与西三环十字西北角，大寨路以南，沣惠渠以

东。 项目用地面积约12.07万平方米，容积率3.15，计容建筑面积约38.0万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住宅、商办用地，总地价5.97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2．上海静安区中华商城资产转让项目。 该项目北至万航渡路，南至静安丽舍-恒辉

阁，西至康定路。项目用地面积约0.26万平方米，容积率10.9，计容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现状已建成。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项目总价款6.20亿元。

3．深圳东周收购项目。 该项目北临光明大街，南临河心路，西临规划路，东临光明大

道。项目用地面积约3.97万平方米，容积率6.08，计容建筑面积约24.1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商住办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67%权益，收购款11.99亿元。

4.启东崇明岛项目三期第四批。该项目位于启东市新村沙。项目用地面积约3.34万平方

米，容积率1.2，计容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总地价0.47亿元。 公司

拥有该项目60%权益。

5． 悉尼拉克兰河项目。 该项目北至MOTORWAY、 西至VICKS� ROAD、 东至

DELHI� ROAD、南至EPPING� ROAD。 项目用地面积约1.54万平方米，容积率5，计容建筑

面积约7.6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总地价1.9亿元澳币。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

益。

6．启东崇明岛项目三期第五批。 该项目位于启东市新村沙。 项目用地面积约19.04万

平方米，容积率2，计容建筑面积约38.1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总地价2.98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60%权益。

7.�苏州吴江思贤路项目。 该项目位于中心东路以北，思贤路以南。 项目用地面积约

20.50万平方米，容积率2.4，计容建筑面积约49.2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总地价

12.59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58%权益。

8.�乌鲁木齐高新区绿地城项目首期住宅用地。 该项目位于纬五路以北、康健路以西。

项目用地面积约9.87万平方米，容积率1.29，计容建筑面积约14.4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

宅用地，总地价1.22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9．启东崇明岛项目三期第六批。 该项目位于启东市新村沙。 项目用地面积约46.80万

平方米，容积率1.4，计容建筑面积约65.5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总地价6.87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60%权益。

10．郑州郑政出[2015]72-84号地块。该项目位于同心路东，盛达路南。项目用地面积

约57.07万平方米，容积率1.53，计容建筑面积约87.5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酒店

用地，总地价24.01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11．启东崇明岛项目三期第七批。该项目位于启东市新村沙。项目用地面积约13.13万

平方米，容积率1.4，计容建筑面积约18.4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总地价1.79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60%权益。

12．南昌西湖区粮库项目。 该项目东至粮库东路、南至水厂路、西临沿江大道、北至灌

婴路。项目用地面积约11.02万平方米，容积率4.5，计容建筑面积约49.5万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商务商业、居住用地，总地价15.21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13．西安绿地曲江名城（陆家寨荣家寨旧城改造）项目1.1期。 该项目位于公园南路

东，秦川社区南，长鸣路西。 项目用地面积约7.13万平方米，容积率3.543，计容建筑面积约

25.3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业、居住用地，总地价1.70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14．上海奉贤区南桥新城07-01地块股权收购项目。 该项目西至望园路，南至运河北

路，北至年丰路。 项目用地面积约2.43万平方米，容积率3，计容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土

地用途为商办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收购款2.55亿元。

15．上海浦东新区三甲港股权收购项目。该项目东至长江入海口、南至规划道路、西至

规划华州路、北至华夏东路。 项目用地面积约16.67万平方米，容积率0.8，计容建筑面积约

13.3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文化体育娱乐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收购款13.00亿

元。

16．成都成华区龙潭项目。 该项目北至桂林西路、南至桂叶路、东至桂香四路、西至桂

香三路。 项目用地面积约7.43万平方米，容积率2.9，计容建筑面积约21.5万平方米，土地用

途为住宅用地，总地价5.51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17.�南昌市经开区项目。 该项目东至富樱路、南至双港西大街、西至青岚大道、北至青

岚水渠。项目用地面积约12.61万平方米，容积率2.2，计容建筑面积约27.7万平方米，土地用

途为住宅用地，总地价8.94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18.�南昌市南昌县昌南新城地块。 该项目位于滨江大道以东，昌南大道以南，抚生路以

西。 项目用地面积约4.88万平方米，容积率2.5，计容建筑面积约12.2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住宅用地，总地价2.44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19.�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550号I-04-06、I-04-07股权收购项目。 该项目东至新

兴路，西至小区，南至乳山路，北至浦东大道。项目用地面积约2.85万平方米，容积率3.43，计

容建筑面积约9.8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办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80%权益，收购款20.39

亿元。

20.郑州郑政经开出【2015】036号地块。该项目位于经开第十八大街以东、经南八北一

路以南、经开第十九大街以西。 项目用地面积约5.16万平方米，容积率2.5，计容建筑面积约

12.9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总地价5.53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21.�上海浦东新区黄浦江沿岸E8单元E16-2股权收购项目。 该项目东至北洋泾路、南

至昌邑路、西至苗圃路、北至滨江大道。项目用地面积约2.38万平方米，容积率3.8，计容建筑

面积约9.0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办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收购款12.44亿元。

22.�郑州郑政经开出【2015】039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经开第十八大街以东、经南十一

路以南。 项目用地面积约2.04万平方米，容积率2.5，计容建筑面积约5.1万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住宅用地，总地价2.32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23.�郑州郑政经开出【2015】040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经开第十九大街以西，经南十一

路以南。 项目用地面积约2.15万平方米，容积率2.5，计容建筑面积约5.4万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住宅用地，总地价2.38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24.合肥包河区S1507号地块。 该项目东至宏村路，南至黟县路，西至西递路，北至汤泉

路。 项目用地面积约4.70万平方米，容积率2.8，计容建筑面积约13.2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住宅用地，总地价13.25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25.�合肥新站区XZQTD183地块。 该项目东至烈山路，南至南坪路，西至梦溪路，北至

临涣路。 项目用地面积约10.00万平方米，容积率2.36，计容建筑面积约23.6万平方米，土地

用途为商住用地，总地价5.02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26.�北京大兴区北臧村生物医药基地DX00-0501-0009地块。 该项目东至百合巷，南

至时珍路，西至宝参街，北至扁鹊路。项目用地面积约6.66万平方米，容积率1.8，计容建筑面

积约12.0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办用地，总地价19.60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27.�北京大兴区北臧村生物医药基地DX00-0501-0010地块。 该项目东至景弘大街，

西至百合巷，南至时珍路，北至扁鹊路。项目用地面积约6.19万平方米，容积率1.8，计容建筑

面积约11.1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办用地，总地价19.70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

益。

28.�南京雨花台区宁南街道南部新城玉兰路西侧3号地块。 该项目东至玉兰路，南至丁

墙路，北至软件大道。项目用地面积约6.24万平方米，容积率3.87，计容建筑面积约24.2万平

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办用地，总地价20.20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29.�宁波江北区天水家园以北地段冯家安置房南侧地块。 该项目东至康桥南路，南至

现状铁路用地，西临康庄南路，北至规划天沁路。项目用地面积约6.52万平方米，容积率1.8，

计容建筑面积约11.7万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总地价7.86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

100%权益。

30. 海门启东崇明岛项目三期第八批。 该项目位于海门市新村沙。 项目用地面积约

11.15万平方米，综合容积率1.7，计容建筑面积约19.2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总地

价1.72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60%权益。

31. 海门启东崇明岛项目三期第九批。 该项目位于海门市新村沙。 项目用地面积约

13.48万平方米，容积率1.1，计容建筑面积约14.8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总地价

1.87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60%权益。

32.�合肥新站区XZQTD180号地块。该项目东至荆山路红线，南至淮海大道，西至新蚌

埠路，北至玉皇山路。 项目用地面积约15.18万平方米，容积率2.64，计容建筑面积约40.0万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办住用地，总地价9.11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33.�开封市创客天地项目。 该项目东至七大街道路红线，南至规划用地边界线，西至八

大街道路红线，北至郑开大道道路红线。 项目用地面积约6.12万平方米，容积率2.5，计容建

筑面积约15.3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总地价1.27亿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权

益。

以上项目中，未来可能有部分项目因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公司在项目中所

占的权益比例发生变化。 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9日

证券代码：

600606

股票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

2016-002

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1月8日，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上

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格林兰” ）的通知，格林兰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格林兰于2016年1月8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408,557股。

本次增持前，格林兰持有公司3,515,804,10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8.89%；本次增持

后，格林兰持有公司3,516,212,66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8.90%。

二、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

三、格林兰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

他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格林兰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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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月4日以

书面方式或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2016年1月8日上午10时在武汉市新华路186号福星国际商会大厦4楼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胡朔商以通讯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谭少群先生主持，应表决董事9人，实际

表决董事9人。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提供1,791,706,747.24元的委托贷款，用于募投项目“东

湖城K1” 的建设，期限为5年（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委托贷款年利率为7.60%；向子公司武汉

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666,156,524.59元的委托贷款，用于募投项目“水岸国际K2” 的建设，期限为5年（自委托贷

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委托贷款年利率为7.60%。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截至2015�年12月30日，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金额为人 民币50,113.67万元，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专字（2016）第420ZA0001号”号鉴证报告确认。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公司将用募集资金同等金额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50,

113.67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致同专字（2016）第420ZA0001号”鉴证报告予以确认。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

度的前提下，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公司使用人民币2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如果募集资金使用期限届满或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加快时，公司将及时、足额地将

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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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1月4日以书

面方式或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2016年1月8日下午14时在公司综合楼八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

席谭才旺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提供1,791,706,747.24元的委托贷款，用于募投项目“东

湖城K1” 的建设，期限为5年（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委托贷款年利率为7.60%；向子公司武汉

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666,156,524.59元的委托贷款，用于募投项目“水岸国际K2” 的建设，期限为5年（自委托贷

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委托贷款年利率为7.60%。

监事会认为：本次委托贷款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 项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同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截至2015�年12月30日，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金额为人 民币50,113.67万元，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专字（2016）第420ZA0001号”号鉴证报告确认。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公司将用募集资金同等金额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50,

113.67万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致同专字（2016）第420ZA0001号”鉴证报告予以确认。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人民币2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如果募集资金使用期限届满或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加快时，公司将及时、足额地

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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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

度的前提下，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公司使用人民币2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如果募集资金使用期限届满或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加快时，公司将及时、足额地将

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且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

实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77

号）核准，湖北福星科技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696.6824万股，发行价格为12.6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299,

999.999184万元，扣除发行费用4,10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95,899.999184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于2015年12月30日出具了“致同验字[2015]第420ZC0678号”《验资报告》。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东湖城K1项目 447,167 220,000

水岸国际K2项目 207,596 80,000

合计 654,763 300,000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均符合《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相

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拟置换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期间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东湖城K1项目 447,167 220,000 36,729.32 36,729.32

水岸国际K2项目 207,596 80,000 13,384.35 13,384.35

合计 654,763 300,000 50,113.67 50,113.67

上述自筹资金投入金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已出具《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16）第420ZA0001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上述预先投

入的自筹资金。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还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四、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公司将2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公司使用2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结合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下进行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缓解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

的需求，降低了财务费用。

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承诺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使用该部分资

金。本次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 或用于投资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及其他高风险投资。

七、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一）监事会出具的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2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2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二）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运用使用20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三）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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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77

号）核准，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696.6824万股，发行价格为12.66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299,999.999184万元，扣除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4,100.0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95,899.999184万元。 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于2015年12月30日出具了 “致同验字 （2015）第

420ZC0678号”《验资报告》。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东湖城K1项目 447,167 220,000

水岸国际K2项目 207,596 80,000

合计 654,763 300,000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东湖城K1项目（包含一期、二期）拟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福星惠誉” ）之控股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欢乐谷” ）实施，水岸国际K2项目拟通过

福星惠誉全资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置业” ）实施。

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均通过下属项目子公司来完成，为保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顺利进行，公司拟以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791,706,747.24元向东湖城K1项目的实施主体武汉欢乐谷提供委托贷款，期限为5年（自委

托贷款手续完成、 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7.60%； 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666,156,

524.59元向水岸国际K2项目的实施主体武汉置业提供委托贷款，期限为5年（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

计算），委托贷款年利率为7.60%。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武汉欢乐谷

名称：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和平村办公大楼3楼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

注册资本：10亿元

成立日期：2012年1月6日

营业期限：2012年1月6日至2022年1月5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买卖、租赁、调换等流通领域中的经纪及代理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福星惠誉全资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欢乐谷置业有限公司持股30%；福星惠誉全资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置

业有限公司持股50%；武汉俊嘉置业有限公司持股20%。 其中，武汉俊嘉置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财务状况：

武汉欢乐谷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1-9月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所属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3年度 283,703.45 205,266.60 0 -616.91

2014年度 393,291.83 204,061.10 0 -1,205.50

2015年1-9月 624,975.65 220,131.52 35,999.07 5,351.53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口径，2013年和2014年为经审计数据，2015年1-9月未经审计。

2、武汉置业

名称：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118号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

注册资本：6亿元

成立日期：2009年5月25日

营业期限：2009年5月25日至2019年5月25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

可证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福星惠誉持股100%。

财务状况：

武汉置业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1-9月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所属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3年度 570,976.19 179,154.22 52,660.62 3,481.53

2014年度 714,802.66 220,593.35 110,571.72 33,167.07

2015年1-9月 923,958.76 247,565.22 4,481.02 9,007.52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口径，2013年和2014年为经审计数据，2015年1-9月未经审计。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委托贷款金额： 公司委托银行将募集资金向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金额为人民币1,791,

706,747.24元；公司委托银行将募集资金向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金额为人民币666,156,524.59元；

2、资金主要用途：募投项目“东湖城K1” 和“水岸国际K2项目” ；

3、委托贷款期限：合同项下贷款期限为5年，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

4、委托贷款利率：委托贷款年利率为7.60%。

四、委托贷款的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为东湖城K1和水岸国际城K2项目，其中东湖城K1于2015年4月达到预售状态，2015年

上半年实现结算收入5.39亿元，毛利率37.66%，截至2015年6月末销售率为7.3%，销售情况较好，目前销售均价在9,000元/

平米左右。水岸国际K2项目于2014年10月达到预售状态，截至2015年6月末累计实现预售金额8.71亿元，销售率为33.6%，

目前销售均价在14,680元/平米左右。本次募投项目东湖城K1项目和水岸国际K2项目顺利推进，销售情况符合预期。公司

为其提供委托贷款有助于项目建设和销售的正常运行。 公司持有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80%股权、持有武汉福星

惠誉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在对其提供委托贷款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极小，处于可

控范围内，委托贷款形成呆账坏账的可能性极小。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未违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承诺。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有关募集资金使

用和管理的要求。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六、保荐机构意见

国信证券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及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的相关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及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事项未

违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正常实施，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募集

资金使用的要求；

2、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及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事项已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亦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 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相

关规定要求等。

因此，国信证券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及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9日

证券代码：

000926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7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77

号）核准，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696.6824万股，发行价格为12.66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299,999.999184万元，扣除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4,100.0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95,899.999184万元。 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于2015年12月30日出具了 “致同验字 （2015）第

420ZC0678号”《验资报告》。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东湖城K1项目 447,167 220,000

水岸国际K2项目 207,596 80,000

合计 654,763 300,000

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步伐，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进行了预先投入。 根据致同出具的《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

报告》（致同专字（2016）第420ZA0001号），截至2015年12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拟置

换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期间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东湖城K1项目 447,167 220,000 36,729.32 36,729.32

水岸国际K2项目 207,596 80,000 13,384.35 13,384.35

合计 654,763 300,000 50,113.67 50,113.67

公司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用募集资金同等金额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50,

113.67万元。

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实施

根据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披露的《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简称“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 ）对募集资金的安排，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

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是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度需要， 符合公司的发展利益需

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募集资金的置换

时间距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以募集资金人民币50,113.67万元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同等

金额。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50,113.67万元。

（三）监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全体监

事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国信证券认为：

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情况已经致同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 “致同专字 （2016）第

420ZA0001号”《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 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 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且置换时间距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5、《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9�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

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注：以上任职事项已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吴显玲

任职日期 2016年1月7日

过往从业经历

1985.5—1994.4�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管理处 主任科员

1994.5—1998.12�广西证券交易中心 副总经理

1996.5—1998.12�广西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1999.1—2001.10�广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2001.10—2006.3�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裁

2006.3—2010.5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督察长

2010.5—2016.1�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6.1-至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报告。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9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离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注： 以上离任及新任事项已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2015年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Gregory�E.�McGowan

任职日期 2016年1月4日

过往从业经历

2014年至今 Franklin�Advisers,�Inc.�资深副总裁

2014-至今 Franklin�Templeton�Institutional,�LLC资深副总裁

2014-至今 Franklin�Alternative�Strategies�Advisers,�LLC副总裁

2012-至今 Templeton�Restructured�Investments�IV,�Ltd.�董事

2008-至今 Templeton�Restructured�Investments�III,�Ltd.�董事

2008-至今 FT�Opportunistic�Distressed�Fund�Ltd.�董事2006-至今

Templeton�Global�Advisors�Limited 董事

2006-至今 Franklin�Templeton�Strategies�Investments,�Ltd.�董事

2005-至今 Templeton�Restructured�Investments,�Ltd.董事

2005-至今 Franklin�Templeton�Sealand�Fund�Management�Co.,�Ltd

外方股东代表

2004-至今 Franklin�Templeton�Investment�Services�Mexico,�S.�de�R.

L.�董事

2003-至今 Mutual�Recovery�Fund,�Ltd. 董事

2001-至今 Templeton�Global�Holdings�Ltd.�董事

2001-至今 Franklin�Templeton�Alternative�Strategies,�Inc �副总裁及

董事

2001-至今 Franklin�Templeton�Asset�Management�S.A. 董事

2000-至今 Franklin�Templeton�France�S.A�董事

2000-至今 Franklin�Templeton�Investment�Services�Gmbh律师委员会

成员

2000-至今 Templeton�Investment�Counsel,�LLC �执行副总

裁

1999-至今 Franklin�Templeton�Services�Ltd�董事

1998-至今 Templeton�Franklin�Global�Distributors�Ltd.�董事及副总裁

1998-至今 Franklin�Templeton�Management�Luxembourg�SA董事

1997-至今 Templeton�Research�Poland�SP.z.o.o.�董事

1995-至今 Franklin�Templeton�Trustee�Services�Private�Ltd

�董事

1995-至今 TRFI�Investments�Limited�董事

1995-至今 Franklin�Templeton�Holding�Ltd.�董事

1993-至今 Franklin�Templeton�Investments�(Asia)�Ltd�董事

1992-至今 Franklin�Templeton�Investments�Australia�Ltd.董事

1992-至今 Templeton�Asset�Management�Ltd.�董事

1992-至今 Templeton�Worldwide,�Inc�董事,�执行副总裁,�首席国际总

顾问

1992-至今 Templeton�International,�Inc.�董事,�执行副总裁,�总顾问

1992-至今 Templeton�Global�Holding�Ltd.�董事,副总裁兼秘书

1992-至今 Templeton�Global�Advisors�Limited 执行副 总

裁

1991-至今 Franklin�Templeton�International�Services�S.A.�董事

1986-至今 Templeton�Worldwide,�Inc.�执行副总裁,董事,�总顾问

1986-至今 Templeton�Investment�Counsel�LLC 执行副 总

裁

1983-1986 Securities�&�Exchange�Commission�USA 律师

国籍 美国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

3、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吴显玲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16年1月4日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2015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报告。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9日


